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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黄河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5 月 27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5 月 27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本案起诉资料由代理律师于 2025年 5月 15日提交至法院，于 2025年 5月

27 日收到代理律师转发的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缴费诉讼费用通知书，故诉

讼受理日期以 2025 年 5月 27日计，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以 2025 年 5月 27

日计。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安徽黄河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业俊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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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方荣华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涉案工程总承包 

 

3、 第三人 

姓名或名称：安徽欣创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新华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施工合作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6 年 9月 2日，原、被告以及第三人安徽欣创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欣创公司)三方签订《合作协议》一份，鉴于被告作为牵头方联合原

告以及第三人欣创公司组成联合体共同参与马鞍山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

PPP项目采购的竞争性磋商响应活动，为进一步明确三方对上述 PPP项目工程实

施相关事项的分工、责任和义务，三方约定由被告实行 EPC总承包，其中“E”

部分即工程设计由被告负责，“PC" 部分即工程采购和施工由原告及第三人欣创

公司共同负责，被告采用单一来源采购形式，将“PC"部分发 包给原告及第三人

欣创公司，另约定上述项目“PC"部分工程总量的 20% 由被告自行组织施工，其

余 80%工程量同步发包给原告及第三人欣创公司。 2016年 12月 20日，原告与

第三人欣创公司签订《工程采购与施工合作协议》一份，约定第三人欣创公司代

表双方联合体与被告签订分部分项 PC合同，双方共同承担承包工程的风险和收

益，项目工程所得税前总利润由原告与第三人欣创公司按五五比例分成。2020

年 4月 27日下午，原、被告以及第三人欣创公司就案涉雨水分流项目工程签订

《合作协议》一份，约定案涉雨水分流项目工程招标由被告负责并分包，被告自

行承担的建安工程量超过 2016年 9月 2日所签《合作协议》的定比例的工程项

目(即超过 20%建安工程门的部分)所产生的价差，按照被告和原告、第三人欣创

公司 2家股东各自承担的项目比例对半分成。 

上述协议签订之后，被告自行组织招标，并将案涉雨水分流项目对外分包。

期间，虽经原告及第三人欣创公司多次催要，被告均拒绝提供相关的投标文件及

分包协议，同时，在案涉项目结束后被告并未与原告及欣创公司就项目价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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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更未按照约定向原告以及欣创公司支付任何价差款项。之后，原告经了解，

上述案涉雨水分流项目已经由安徽天翰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办理结算审核，确

定包含小区雨污分流、道路雨污分流、市政及小区管网清淤检测项目合计结算价

款为人民币 691470831.64 元。根据上述《合作协议》 约定，被告应当支付项目

价差款项 22127066.61元。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一、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项目价差人民币 22127066.61

元及截至 2025年 3月 10日的逾期付款利息 675542.37 元，以上合计: 

22802608.98元; 

二、判令被告以 22127066.61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自 2025年 3月 11日起计算至上述款项全部清偿之

日止; 

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保全费用。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其他进展 

本案起诉资料由代理律师于 2025年 5月 15日提交至法院，于 2025年 5月

27 日收到代理律师转发的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缴费诉讼费用通知书，故诉

讼受理日期以 2025 年 5月 27日计，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以 2025 年 5月 27

日计。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尚未判决，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尚未判决，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评估对财务的影响，并及

时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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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无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2025)皖 0504民初 3175号 

 

 

安徽黄河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5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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